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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哥导读：男子冒充交警打着帮忙购买走私城市摩托车、帮
忙处理交通事故等幌子，四处招摇撞骗，骗取多名受害人钱财。

经过：今年 3 月的一天，寿县小伙罗某来合肥游玩，路过
朋友胡某的手机维修店时，走进店里准备和胡某聊聊天。恰
好，身穿假交警制服的徐某正在和胡某谈论城市摩托车。徐
某称，自己能以远远低于 4S 店的价格买到城市摩托车。一听
这话，罗某心动不已，因为他早已相中一款城市摩托车，但一
直买不到。徐某自称是交警，并许诺可以以 3 万元的价格帮
罗某买一辆走私城市摩托车，罗某遂当场交了 2 万元定金。
在此后的 3 个月里，罗某一直期盼着能尽快拥有心仪的爱车，
他多次打电话询问徐某，但徐某一直以种种理由搪塞。今年
6 月初，罗某对徐某产生了怀疑，遂前往交警队询问，得知徐
某并非交警。罗某随即意识到自己被骗并报警。随后，徐某
被警方抓获归案。

据徐某供述，他曾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获刑6个月，2015年，
他曾干过一段时间交通协管员，因此，辞职后，他便经常吹嘘自己
曾在交警队工作，并时常穿着假警服四处晃悠。他原本打算骗胡
某钱财，岂料罗某主动搭讪，他便将计就计，对其下手。据徐某交
代，从去年 12 月起，他先后打着帮忙购买走私城市摩托车、帮忙
处理交通事故等幌子，共计骗取多名受害人近4万元。

结果：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记者
获悉，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被移送合肥市瑶海区检
察院提请逮捕。

星哥点评：招摇撞骗者总有露馅的一天，冒充交警四处行骗，

大胆又可恨。徐某败坏了交警这一岗位的神圣感和荣誉感，让人

唾弃。星哥在此提醒广大读者，交人需交心，不因利益而交友才

是正确的选择。

▋李玉光 黄伟 记者 马冰璐

星哥导读：日前，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
买卖工作而引起的纠纷，当事人以30000元的价格想要成为高铁
员工，却变成保安，于是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经过：范某，河北省唐山市人，毕业多年一直无固定职业，家
人十分着急，后来经过马某介绍来到了淮南市认识了童某，童某
声称，只要范某能够拿出32000元的“培训费”，其中2000元给马
某作为介绍人的费用，其余 30000 元给童某用于疏通，童某向范
某保证，会给其安排在北京商铁工作并提供五险一金的保障，并
承诺有3个月的实习期，3个月后如果工作不合适全额退款。

范某在交了所谓的“培训费”之后，满心欢喜地等待新工作，
没想到等来的是北京铁路公安下属的保安公司工作，月工资只有
1500 元左右，并且没有任何保险，与童某所承诺的大相径庭，且
该保安公司面向社会招工，招工条件不高，名额较多，并不像童某
所说的需要内部调节。

范某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找到马某和童某想要退回当
初买工作的钱，但是马某与童某以诸多理由，拒绝和范某沟通。
无奈之下，范某将二人起诉到八公山区人民法院要求退回自己的

“培训费”，并向法院提供了当时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以及范某交
费时的收据。同时马某与童某承认收取范某32000元，却无法提
供给范某进行培训的证据。最终在事实面前，马某和童某同意归
还范某的钱。

结果：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协议，由童某退还范某
21000元，于2017年8月31日前付清，案件至此得到解决。

星哥点评：靠天靠地靠父母，不如靠自己。只有自己学到了

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满意工作。童某二人利

用范某找工作急切的心理进行欺骗，着实可恨。星哥在此提醒广

大的求职者，切勿轻信口头“包票”。

▋尹玉 记者 雷强

星哥导读：因怀疑新生儿死于医疗事故，患者亲属10余人
来到潘集某医院，在索要高额赔偿费不成的情况下，采取锁闭
大门，摆放冰棺，焚烧冥纸，摆放花圈等形式，致使医院无法正
常开展医疗活动长达4小时。

经过：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2日晚，淮南市潘集区夹
沟镇一孕妇在淮南市潘集区某医院生产时大出血且新生儿死
亡。次日下午，该孕妇的亲属陈乃勇等人因怀疑新生儿死于
医疗事故，在该医院四楼办公室扰乱医院办公秩序。陈乃勇
等人要求医院赔偿100万元，经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当
地政府等单位协商未果。2016 年 12 月 14 日 9 时许，陈乃勇、
陈建双等十余人采取用铁锁锁闭淮南市潘集区某医院大门，
在该医院大厅摆放冰棺，焚烧冥纸，摆放花圈等形式给该医院
施加压力，干扰该医院正常秩序，致使该医院无法正常开展医
疗活动长达4小时。其间，民警及医院医护人员多次劝阻，但
陈乃勇、陈建双等人仍我行我素，致使医闹演变成一场刑事犯
罪的闹剧而收场。

另查明，陈乃勇于事发当日被公安机关抓获，陈建双于
2017年1月25 日到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公安机关投案，两人
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案发后，经潘集区医患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陈乃勇、陈建双亲属与淮南市潘集区
某医院达成调解协议，取得了该医院的谅解。经调查评估，陈
乃勇、陈建双适合社区矫正。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医疗机构是履行救死扶伤责任、保障
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场所，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手段
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当出现纠纷时，患者及家属应依法按
程序解决医患纠纷。被告人陈乃勇、陈建双伙同他人在医院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致使医院正常工作无法进行，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结果：日前，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罪，一审判处陈乃勇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陈建双拘役四
个月，缓刑五个月。

星哥点评：通过一系列司法程序，最终两名医闹参与者被

判刑。此案的宣判给群众传递出一种信号——医闹行为不可

取。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群众在维护正当权利、处理纠纷

时，应该通过正规的法律渠道来解决医患纠纷。

▋余占胜 岳园 记者 雷强

星哥导读：记者日前从泾县法院获悉，该院宣判了一起普
通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但被告人却有点不“普通”，是拄着拐杖
来接受法律的惩处。

经过：2016年6月23日，左某在亲戚家吃晚饭时喝了不少
酒，晚上 8 时许驾驶二轮摩托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意
外，与一辆重型罐式货车发生碰撞，货车碾压了左某的左下
肢。事发后左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执勤民警在医院对左某
血液进行了采样，检测结果，血液酒精含量为128mg/100ml,属
醉酒驾驶车辆。经现场勘查和调查认定，左某醉酒无证驾驶未
年检机动车，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左某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
危险驾驶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无证驾驶未年检的车辆，
从重处罚。鉴于其有坦白、认罪情节，从轻处罚，因其在事故中
受伤严重，仍在康复治疗中，对其宣告缓刑无重大不良影响，决
定适用缓刑。最终左某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
五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

星哥点评：左某追悔莫及，因为醉驾发生交通事故，自己

受伤严重，不仅左腿截肢，还触犯了法律。醉酒驾驶要不得，

星哥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遵守交规，拒绝酒驾，别让自己

和亲人后悔。 ▋孙山中 董玲 记者 雷强

因新生儿死亡
他锁闭医院
索要百万赔偿

“醉驾”出事遭截肢
他拄着拐杖领刑

男子穿着假警服
冒充交警四处招摇撞骗

花3万元买个高铁员工
未想成了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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